
112 學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級中等學校與特殊教育學校 

身心障礙學生鑑定送件檢核表(一般學校)-無身心障礙證明者 
 

就讀學校：                                 就讀年級：          學生姓名：                       

符號說明：□必備  △有則附、無則免  ◇必要時加作或檢附 

學習障礙 

項    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檢附資料 
 
 
 
 
 
 
 
  提報項目 

(表1) 

鑑定
申請
表暨
同意
書 

(表 2) 

學生
學習
暨需
求評
估表 

鑑
定
安
置
紀
錄 
 

(特
通
網) 

國中
鑑輔
會證
明影
本 
 

(若已
取得高
中鑑定
證明，
則另檢
附之) 

醫院
醫師
診斷
證明 

魏氏
智力
量表 
 
(可以
心理
衡鑑
報告
取代) 

國語
文及
數學
成就
測驗 

書寫
表達
診斷
測驗 
 
(針對
書寫障
礙個案
或疑似
書寫障
礙個
案) 

綜
合
研
判
報
告
書 

國
中
教
育
會
考
成
績
紀
錄
表 

至少
一個
學期
各科
成績 
 
(成績
若經調
整 
，請附
調整證
明或原
始成
績) 

IEP  
(至

少一

學

期) 

轉
介
前
介
入
輔
導
資
料 

一學
期以
上之
補救
教學 

○或  
學習
輔導
紀錄 

學習
弱勢
科目
佐證
資料 

 
(作文 
、作業
或考
卷…) 

轉
銜
表 

個
案
提
報
評
估
摘
要
表 

新個案-新鑑定 □ □ △  △ □ □ □ □ □ □ △ □ □ □  □ 

舊
個
案 

重新鑑定 
□ □ □ 

△ 
△ □ □ □ □ □ □ △  □ □ △ 

□ 
更改障礙類別 □ □ □ 

跨教育階段鑑定 □ □ □ □ △ ◇ 
說明1 

□ 
若單純為
書寫障礙
則可不施
測 

□ ◇ 
說明2 □ □ □  □ □ □  

※相關證明或測驗結果效期以收件當日計算，身心障礙證明有效期限 3個月以上或無註記有效期限，醫師診斷證明6個月內，

魏氏 1年內，其他測驗 6個月內。 

※鑑定安置紀錄取得方式：登入特教通報網/提報鑑定安置/點選學生姓名/鑑定安置紀錄/列印。 

※轉銜表取得方式：登入特教通報網/特殊教育學生/身心障礙類/確定個案/欲選擇之學生點選「相關資料」/於新視窗中找

到最後一筆轉銜記錄後按「查閱」/按右鍵列印。 

※若國中教育階段最後一次提報鑑定結果為疑似生，轉銜表有則附無則免。 

※必要時得檢附國中教育階段最後一次提報鑑定之魏氏智力量表施測結果。 

※說明 1：必要時加作係針對國數成就測驗百分等級 16(含)~20(含)、10(含)~15(含)低成就且非該類型學障、10(不含)以下

非該類型學障，依學習障礙評估流程則加作魏氏，評估智力狀況及是否有內在差異。 

※說明 2：必要時檢附係指若加作魏氏，則須檢附。 
※心理衡鑑報告以衛福部鑑定醫院為優先，一般醫院次之。 
 
 
 
 

【分區收件】由分區承辦人填寫 

收件檢核項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收件符合請打ˇ                  

 □資料齊全 收件人簽名或蓋章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資料請補件 補件項次： 

其他註記事項  

112.08修 



 


